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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菲律宾动物进口检疫证明的有效期为出具后６０天，包括从原产国装

运时间，不得延长，且该证明仅能使用一次，当实际进口数量超过该证明所允许的进口

量时，进口商必须另外申请动物检疫证明，并且会对进口商处以罚款。提醒有关企业注

意上述要求，及时调整出口行为。菲律宾要求保障措施涉案企业在收到问卷５日内，收

集整理近六年的生产出口数据，填好问卷，向当地公证处公证，并送外事办检查，取得菲

驻华使领馆的认证，最后寄至菲律宾贸工部。这一苛刻的时限要求限制了有关涉案企

业提交完整答卷，维护自身合法利益。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８年中国和菲律宾双边贸易总额为２８５．８亿美元，同比下降

６．７％。其中，中国对菲律宾出口９０．８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１．１％；自菲律宾进口１９５．０亿

美元，同比下降１５．３％。中方逆差１０４．２亿美元。中国对菲律宾出口的主要产品为机

电产品（电器及电子产品、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成品油、谷物及谷物

料、纺织纱线及制品等，自菲律宾进口的主要产品为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半导体器

件、电器及电子产品、电感器及零件、水果、成品油等。

据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８年，中国公司在菲律宾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３．９亿美元，新签

合同额为３．６亿美元；完成劳务合作营业额１３３万美元，新签合同额２６４４万美元。

２００８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非金融类企业对菲律宾投资１８１８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８年，菲律宾对中国投资项目５１个，实际使用金额１．３亿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的变化

２００８年，菲律宾管理进出口贸易和投资的相关法律制度基本保持稳定。菲律宾管

理进出口贸易相关法律主要有２００１年修订的《１９９１年海关法》，该法对菲律宾管理进出

口货物海关估价、税费征收及海关监管等方面做出了规定；《出口发展法》是菲律宾促进

产品出口的主要法律依据。

《综合投资法典》是菲律宾投资方面的基本法，该法规定了菲律宾的基本投资政策；

《外国投资法典》及其修正案进一步放宽了外国投资者在菲律宾的投资限制，规定除法

律规定的禁止、限制投资的领域之外，外资可在菲律宾绝大部分的经济活动中投资经

营，另外该法还规定了外资可以享受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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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影响进出口贸易和投资的法律还有《交易法》、《食品医药法》、《价格法》、《反倾

销法》、《反补贴法》、《保障措施法》、《知识产权保护法》、《零售法》、《烟草法》、《电子商务

法》、《消费者保护法》、《经济特区法》、《钢铁法》、《采矿法》、《建设—营运—转让法》及

《投资租赁法》等。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根据１９９５年开始实施的关税改革计划，菲律宾已逐步降低进口产品的关税水平。菲

律宾的进口关税通常从价征收，但对酒精饮料、烟花爆竹、烟草制品、手表、矿物燃料、卡通、

糖精、扑克等产品征收从量税或混合税。目前，菲律宾的最惠国税率范围为０～６５％。

根据２００５年公布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菲律宾对

纳入《货物贸易协议》范围的中国产品实施优惠税率，其余产品按最惠国税率征收关税。

根据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９日发布第４８５号行政命令，菲律宾已于２００６年对纳入“早期收获”

方案的中国蔬菜和水果等２１４类产品实施零税率。

根据《货物贸易协议》的相关承诺，菲律宾将在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前逐步将从中国进

口的正常产品关税降为零；在２０１２年前把从中国进口的敏感产品关税降到２０％，到

２０１８年降为０—５％；在２０１５年前把从中国进口的高敏感产品关税降到５０％。

菲律宾在２００６年１月和２００７年１月分别签署了第４８７号行政命令和第６１３号行

政命令，对纳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下的正常产品削减关税。目前，除原进口关

税为０—５％的正常产品维持原状外，进口关税为２０％以上的正常产品已降为１２％，原

进口关税为５％—２０％的正常产品已降为５％。

此外，菲律宾还根据《税收法》规定，对汽车、烟草、汽油、酒精以及其他非必要商品

的进口征收消费税。根据菲律宾于１９９８年１月１日建立的增值税体制，进口产品还将

向菲律宾海关当局缴纳１２％的增值税，征税基础为菲律宾海关为征收关税而确定的海

关价值加上所征关税和消费税。

２．进口管理制度

菲律宾禁止进口的商品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枪支弹药、含金、银或其他贵重金

属或其合金制成的物品、玩具枪、破旧衣服、伪劣药品以及菲律宾有关法律规定禁止进

口的其他物品和配件。汽车、拖拉机、小汽车、柴油机、汽油机、摩托车、耐用消费品、新

闻版和印刷设备、水泥、与健康和与公安安全有关的等１３０多种特定产品的进口，必须向

菲律宾农业部、食品药品局或贸工部等相关政府部门申请进口许可证。

此外，菲律宾还对鸡、鸭及大米等１５类商品实施关税配额，一般配额内关税为３０％

到５０％，配额外关税为３５％到６５％。根据中国和菲律宾政府就ＷＴＯ框架下菲律宾大

米“特殊待遇”延长问题达成的双边协议，菲方在延长大米配额管理的基础上，同意增加

中国大米的进口配额量，并将大米的进口关税从目前的５０％降低到４０％。

３．出口管理制度

菲律宾禁止出口的苎麻种子及幼苗、部分野生动物及活鱼等少数产品，水泥、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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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石油产品、军火及部分植物原材料的出口必须向菲律宾农业部、环境和自然资源部等

相关政府部门申请出口许可证。２００８年，为防止矿产走私并保障菲政府对矿产货物税

的征收，菲律宾环境和自然资源部针对菲矿产出口恢复出口许可证。

根据菲律宾《综合投资法典》、《出口发展法》和其他法规的规定，菲律宾对符合条件

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和出口产品规定了优惠政策，包括简化出口手续并免征出口附加税，

进口商品再出口可享受增值税退税、外汇辅助以及使用出口加工区的低成本设施，免税

进口生产出口商品所需原料，保留１００％的出口外汇所得，给予出口融资，出口信用担保

等。此外，出口加工区、保税仓库和各种类型的工业园区内的出口加工企业，还可享受

原材料、关税等方面的鼓励措施等。

４．贸易救济制度

菲律宾的贸易救济制度主要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其调查申请、程序和

实施措施分别由菲律宾《反倾销法》、《反补贴法》和《保障措施法》规范。菲律宾关税委

员会是负责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公众听证会和磋商以及保障措施的初步调查工作。

５．其他相关制度

为履行ＷＴＯ《海关估价协议》，菲律宾２００１年《海关法》规定，菲律宾采用实际交易

价格作为海关估价基础。菲律宾海关总署承担“事后审查”、边境控制以及风险管理等

职责。菲海关对进口货物实施风险分类管理，所有的进口商都必须通过自动海关处理

系统（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Ｃｕｓｔｏｍ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递交报关单，该系统将通过自动选择系统

决定进口货物风险高低。高风险货物通过“红色通道”通关，在货物放行之前不仅需要

对货物单据进行详细审核，还必须进行严格的实物查验；中风险货物通过“黄色通道”通

关，在货物放行之前仅需进行单据审核；低风险货物通关“绿色通道”，一般不需要任何

当场检查，而是通过“事后审查”程序进行控制。２００２年，菲海关对部分风险极低的货物

进口商提供“超级绿色通道”，以提高通关效率。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发展

菲律宾政府对外资实施鼓励政策，并对符合条件的外资给予各种优惠政策，但出于

对国家整体利益的考虑，菲律宾政府限制外资在某些投资领域的参与。菲律宾政府将

所有投资领域分为三类，即投资优先领域、限制投资领域和禁止投资领域。

优先投资领域可享受菲律宾政府提供的多项优惠措施。根据菲律宾投资署２００８年

６月２日公布的《２００８年投资优先计划》，２００８年的优先投资领域主要包括农业、渔业、

建筑、旅游、科技研发、钢铁、造船、机械设备以及汽车零配件制造及组装等行业。在这

些投资领域，外资可以享有１００％的股权，并对那些高度优先项目提供广泛的优惠条件，

包括减免所得税、免除进口设备及零部件的进口关税、免除进口码头税、免除出口税费

等财政优惠和无限制使用托运设备、雇用外国劳工、简化进出口通关程序等非财政

优惠。

对于禁止投资领域和限制性投资领域，菲律宾国家经济开发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简称ＮＥＤＡ）通常会根据１９９１年《外国投资法典》公布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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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项目清单（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ｉｓｔ简称ＦＩＮＬ），该清单每两年更新一次。

在清单上会详细列明禁止外资投资的领域及外资在限制性投资领域中的最高持股比

例。根据２００７年１月６日第５８４号行政命令制定的第七版限制外资项目清单，限制外

资进入的行业共有３５个，其中２８个行业因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而受到限制，７个行

业因国家安全、国民生命健康和保护中小企业等原因而受到限制。同第六版限制外

资项目清单相比，最新清单减少了限制外资进入的行业，并提高了部分行业的外资持

股比例。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在菲律宾投资经商，必须在菲证券交易委员会（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Ｃｏｍｍｉｓ

ｓｉｏｎ，简称“ＳＥＣ”）登记注册。

根据菲律宾登记注册要求，设立股份制公司或合伙企业，需向菲律宾证券交易委员

会提交申请表格、经ＳＥＣ确认的注册企业名称、公司章程、菲移民局出具的外方股东常

驻身份证明（ＡＣＲ／ＩＣＲ、ＳＩＲＶ及外方股权认购人签证）、菲律宾银行出具的申办企业到

位资金（总额）证明、菲律宾银行出具的外方到位资金（汇入汇款）证明。如为合资企业，

还需提交菲方董事会决议。

外国企业到菲律宾开设分公司，除申请表格、经ＳＥＣ确认的注册公司名称及公司章

程副本外，还需向ＳＥＣ提交母公司董事会在菲律宾创办分公司授权副本、菲律宾银行出

具的到位资金（汇入汇款）证明（如属境外提供的文件，须经菲律宾驻外使领馆公证）、由

申办企业国内独立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母公司最近一年财务报表，并指定一名当地代理

听候ＳＥＣ传唤。

此外，如果投资项目或经营活动符合菲律宾相关优惠，还必须到菲律宾投资署等主

管政府机构登记。

根据２００５年通过的第９３３７号法令，自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起，菲律宾企业所得税税率

由３５％下调到３０％。

（四）贸易投资管理部门及其变化

菲律宾贸易工业部是菲律宾负责贸易投资政策实施和协调、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

化的主要职能部门。贸易工业部下设的投资署负责投资政策包括外资政策的实施和管

理；产品标准化署主要负责产品技术标注和法规的管理和实施；进口服务署主要负责特

定产品进口法规的管理以及发起和指导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的初步调查。

菲律宾国家经济发展署（ＮＥＤＡ）下设的菲律宾关税委员会主要负责关税政策的制

定，包括关税的减让、变更、退还，负责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公众听证会和磋商以及保障措

施的调查工作。

菲律宾财政部下设的关税局主要负责关税法律的具体实施，包括进出口关税、进口

产品增值税及其他附加税的征收。

为应对日益飙升的食品和石油价格，菲律宾２００８年６月设立了国家食品和能源委

员会，该委员会由总统亲自领导，成员由国家经济发展署、农业部、环境和能源部、国家

８５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０９



反贫困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电力公司、国家石油公司和国家粮食署组成，主要

负责评估菲律宾食品和能源形势并制定长期政策和计划。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根据菲律宾２００３年《海关法》规定的“关税税率重估”（Ｒｅ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菲律宾政府可

以采取行政命令的形式，有选择地提高任何进口产品的关税税率。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菲律宾

就签署了第２４１号和２６４号行政命令，将包括化肥、水泥以及鞋类等１０００多种产品的进

口税率由３％—１０％提高到５％—２０％，２００５年４月菲律宾发布第４１９号行政命令，规

定包括司机在内、可乘坐十人或十人以上的汽车将被收取２５％的关税，较原来２０％的最

惠国关税率高五个百分点。目前，这些产品仍按上述税率水平征收进口关税。

２００８年，菲律宾加权平均税率为３．６７％，其中农产品及食品的加权平均税率为

９．５６％，机械设备和交通运输的加权平均税率为１．９７％，化工产品的加权平均税率为

４．１６％，纺织品、纸张及皮革的加权平均税率为６．７９％，矿产品的加权平均税率为２．７９％。

１．关税高峰

目前，菲律宾关税税率低于５％的进口产品约占５６．３３％。但是，仍然有２２．８５％的

进口产品被菲律宾征收１５％以上的高关税。其中，税率高于２０％的产品所占比例为

９．８０％，税率高于３０％的产品所占比例为６．７４％，部分产品甚至被征收５０％和６５％的

高关税。目前，菲律宾的关税高峰产品主要包括活动物、猪肉、家禽肉、蔬菜、大米、糖、

咖啡、机动车辆、摩托车等，其平均税率高达４３．５％，其中原糖进口关税最高达到６５％，

大米的进口关税为５０％。

２．关税配额

２００８年，菲律宾实施关税配额限制产品基本保持不变。受关税配额管理的产品主

要包括大米、牲畜及其肉制品、土豆、大米、咖啡、糖等农产品。根据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区协定，菲律宾对原产于中国的新鲜和冷冻猪肉、玉米等产品仍然实行关税配额管

理。尽管菲律宾２００７年６月将禽肉、大米的配额外关税分别由３０％和４０％削减为

５％，但新鲜和冷冻猪肉的配额内关税仍高达３０％，配额外关税为４０％，火鸡的配额关税

为３０％，配额外关税为３５％到４０％。

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菲律宾２００８年批准取消了大米和玉米的进口配额，任

何企业只要获得菲国家粮食署的许可，均可自由进口，但私有企业对大米的年进口量仍

然不得超过３０万吨，玉米和大米的关税仍分别保持在３５％和５０％。

（二）通关环节壁垒

为适应ＷＴＯ《海关估价协议》的相关规定，菲律宾近年来一直在采取措施规范海关

管理，其进口货物海关估价、事后审查、风险管理和知识产权边境保护等海关管理措施

得到了一定改善。但据中方企业反映，目前菲律宾仍然有私人机构参与菲律宾海关估

价过程，尤其是对从“绿色通道”通关的货物估价。中方企业认为，这种做法可能对进口

货物的通关造成实质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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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菲律宾根据进口货物风险的不同分别设立了通关程序，以提高进口货物的通

关效率，但是菲律宾仍然以打击走私、加强海关检查等多种理由把多数进口货物列入所

谓“红色通道”，对这些产品进行严格的单据审核货物实体检验。繁琐的单据检查和货

物检验延长了进口货物的通关时间，对货物进口带来了不利影响。

（三）进口限制

菲律宾对汽车、拖拉机、小汽车、柴油机、汽油机、摩托车、耐用消费品、新闻出版和

印刷设备、水泥、与健康和公共安全有关的产品、新鲜水果和蔬菜、活牲畜、肉及肉类制

品等产品实施进口限制，进口商必须获得相关部门的进口许可方能进口。根据菲律宾

渔业法规定，必须获得菲农业部的进口许可证方能进口新鲜和冷冻鱼类及制品。但菲

律宾农业部认为，只有在菲律宾必须进口以保证国内食品供应并且进口不会对国内产

业造成严重损害或损害威胁的情况下，才能发放进口许可证。

中方一直关注菲律宾进口许可证发放，继２００６年以维护国内农民的利益为由，命令

植物工业局（ＢＰＩ）停止发放洋葱进口许可证之后及２００７年取消２７万吨的玉米进口计

划以来，２００８年，菲律宾农业部再次延迟了猪肉等农产品的进口许可证。此外，根据菲

律宾规定，进口许可证的有效期为发证后６０天，货物到港时往往已过期。中方尊重菲律

宾对敏感产品的许可证管理，但对菲方许可证发放过程表示关注。

（四）对进口产品征收歧视性税费

菲律宾总统于２００４年１２月签署了提高烟草产品消费税的法令，该法令将在２０１１

年之前持续提高对烟草和酒类制品的消费税税率。但该法令却对进口和国产烈性酒采

用不同的消费税税率。２００７年，对于采用当地原料生产的烈性酒，菲律宾把消费税从每

公升８．９６比索提高到每公升１２．５８比索。但对于采用进口原料生产的同类烈性酒，每

消费税却从每公升８４比索到３３６比索不等提高１３６．０８比索到５４４．３２比索不等。对于

基本上采用进口原料生产的酒精浓度等于或低于１４％的低度酒，菲律宾将消费税提高

到每公升１７．４７比索，酒精浓度高于１４％低于２５％的，消费税从每公升２６．８８比索提高

到每公升３４．９４比索；酒精浓度高于２５％的则按照烈性酒征收消费税。尽管至该法令

实施之日起，中方就表示关注，但目前菲律宾仍然对进口烈性酒征收歧视性消费税。中

方认为，菲律宾这一做法明显违背了ＷＴＯ国民待遇原则，对进口产品构成了歧视。

（五）技术性贸易壁垒

目前，菲律宾要求对９１类产品根据强制性国家标准进行检验，包括家用电器、化妆

品、医疗设备、灭火器、轮胎、家具、电线电缆等。对于纺织品和服装规定了强制性标签

要求，如果进口产品被发现标签不符合要求，不仅仅是不合格产品，整批货物都将被查

封和销毁。中方认为这一规定扩大了处罚范围，在实践中容易对合格产品造成损失，对

此中方表示关注。

菲律宾贸工部规定，自２００６年１月起，所有的１４英寸—２９英寸的彩色或黑白电视

都必须通过产品标准局的测试中心和菲律宾国内检验机构内湖ＳＯＬＩＤ公司的检测认

证，没有指定的认证标志，将不得入市。中方认为，菲律宾制定内湖ＳＯＬＩＤ公司为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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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检验机构的做法，给进口产品造成了不便，增加了进口产品的成本。

２００７年６月菲律宾不再采用ＩＳＯ通用标准的做法，采用美国的ＡＳＴＭ标准对瓷砖

产品进行检验，进口到菲律宾的生产企业必须通过该ＡＳＴＭ标准认证。ＡＳＴＭ的检验

方法与ＩＳＯ通用标准中的检验方法不同，并将部分非强制性标准变为强制性标准。鉴

于瓷砖产品的国际通用标准已经存在，中方认为，菲方应尽量使用国际标准进行检验，

以免对贸易造成不必要的影响。此外，由于菲律宾政府缺乏ＡＳＴＭ标准认证的技术能

力，只能委托国内一家大型瓷砖生产企业进行认证。中方企业反映，由于认证过程往往

会涉及到国内生产企业的许多商业秘密，将认证交由菲律宾国内同类生产商负责，显然

会对进口产品造成不利影响。

（六）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２００７年，菲律宾农业部仍对肉类和禽类进口实施动物进口检疫许可（ＶＱＣ）。菲律

宾第２６号行政命令指出，官方认可的进口商在进口肉类和禽类之前，必须取得动物进口

检疫证明。目前，菲律宾动物进口检疫证明的有效期为出具后６０天，包括从原产国装运

时间，不得延长。此外，菲律宾还规定，动物进口检疫证明只能使用一次，当实际进口量

超过了动物检疫证明所允许的进口量时，进口商必须另外申请动物检疫证明，并且会对

进口商处以罚款。这一规定使官方发放检疫证明时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中方希望

菲律宾的动物进口检疫许可（ＶＱＣ）申请能够更具弹性和透明度，从而保持与ＴＢＴ／ＳＰＳ

协议的一致性。

（七）贸易救济措施

截至２００８年底，菲律宾共对中国发起了９起贸易救济措施。目前仍在实施的主要

包括２００２年发起的瓷砖保障措施。

根据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６日菲贸工部做出对进口玻璃采取保障措施延长三年的决定，

延长后的保护关税税率每年审议后决定。２００８年度的税率为：透明浮法玻璃９４美元／

公吨，着色浮法玻璃１２０美元／公吨，玻璃镜１０４美元／公吨。由于菲玻璃制造公司

ＡＳＡＨＩ已成功转型，菲律宾贸工部于２００８年１月开始暂停对花纹玻璃的保障措施。

继２００５年１月延长进口瓷砖保障措施之后，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１日，菲律宾贸工部根据

《菲共和国法案８８００号》的有关规定再次对进口瓷砖的保障措施延长四年。第一年的保

护关税为２比索／公斤，第二、第三和最后一年的保护关税税率将根据上一年保障措施实

施情况进一步调整。自２００２年开始，菲律宾对进口瓷砖的采用保障措施将长达１０年。

此外，菲律宾贸工部２００８年８月还对进口角钢发起保障措施案，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３

日，菲贸工部发布对进口角钢采取临时保障措施的初裁调查报告，决定对三个税则号下

多个规格的角钢征收每吨１比索的临时保障措施税。该案将提交菲关税委员会做进一

步调查。

菲律宾在《保障措施法》有关程序的规定方面存在苛刻的要求和繁琐的程序，使

《ＷＴＯ保障措施协定》第三条赋予的应诉企业提出抗辩的权利受到严重限制。根据菲

律宾《保障措施法》的规定，涉案企业在立案同时和问卷寄出之日起５日内被视为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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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被要求收到５日内将填好的问卷寄至菲律宾贸工部。该问卷要求企业收集整理近六

年的生产出口数据，时间过于苛刻。目前ＷＴＯ成员国鲜有在保障措施调查只给应诉方

５天的时间填答问卷。不仅如此，菲方还要求应诉企业正式递交问卷前在当地公证处公

证，并送到外事办检查，最后还要取得菲驻华使领馆的认证，否则菲贸工部对递交的问

卷将不予考虑。中方认为，５天内要求企业完成如此繁琐的程序显然十分不合理，这些

限制给中国企业应诉带来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

（八）政府采购

２００３年《政府采购法》是菲律宾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及地方政府进行政府采购的法

律依据，该法不仅规定了政府采购的纲领、程序及形式，还对政府采购的供应商资格做

出了界定。菲律宾并非ＷＴＯ《政府采购协议》的缔约国，但菲律宾近年来采取了一定的

措施改革其国内政府采购程序，包括简化政府采购的资格审查，在政府采购中采用更多

的客观标准以及建立有关政府采购的电子信息等。

但是菲律宾在政府采购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限制，包括只有由菲律宾居民控股

６０％以上的企业才能在水、电、电信、运输等基础设施工程的政府采购中获得投标资格；

如果出价最低的投标企业办公总部不在招标基础设施项目所在地，任何办公总部位于

招标基础设施项目所在的企业都可以按照该最低价格取代原投标企业，成为该项目的

承担方；根据菲律宾总统２００４年签署的第２７８号行政命令，重申菲律宾政府在基础设施

服务的招标过程中，应尽可能选择那些利用国内资金、使用国内资源和雇佣国内专业人

士的企业，并对参与基础设施的菲律宾企业提供优惠措施。

（九）出口补贴

尽管对出口汽车的生产商提供免税的菲律宾国产汽车出口促进计划已经于２００８年

到期终止，但菲律宾仍然存在许多对出口企业的补贴措施。根据菲律宾优先投资计划

的规定，经菲律宾投资署认定为优先投资领域的出口企业，可以获得４—６年的企业所得

税豁免。

此外，菲律宾还对国内农产品实施价格支持。为了遏制生产成本大幅提高，菲律宾

国家食品署（ＮＦＡ）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将稻谷支持价格上调１０％，即每公斤１１比索。ＮＡＦ

还向合作社农户会员额外提供０．５０比索／公斤。

（十）服务贸易壁垒

１．银行

根据１９９４年《外资企业自由化法案》规定，在该法案生效后５年内，外国银行可在菲

律宾境内设立全资分行，但可设立全资分行的外国银行不得超过１０家，超过５年后，新

设分行的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６０％。同时，菲律宾还规定，除１９４８年以前就在菲律

宾经营的４家外国银行可设立１２家分行外，外国银行在菲设立的分行限定在６个。

菲律宾还对外国银行在菲境内拥有的银行总资产比例做出了限制，规定在菲注册

的银行资产总和的７０％及资本金总和的５０％应该由菲律宾本地银行控制。外资银行分

行从其总行及同业拆入资金与存放、拆放总行及同行的资金净额不能超过永久性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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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４倍。

菲律宾现行法律还规定，菲境内的金融机构必须向指定部门提供一定比例的贷款。

根据菲律宾《农业土地法》（ＴｈｅＡｇｒＡｇｒａＬａｗ）规定，菲律宾境内银行必须保证２５％以

上的贷款投向农业领域，《中小企业法》（ＴｈｅＭａｇｎａＣａｒｔａｆｏｒＳｍａｌ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要求银

行还必须保证有１０％以上的贷款投向中小企业。

２．保险

尽管菲律宾在ＷＴＯ《服务贸易协定》中对保险业的承诺是外资可持股５１％，但实际

上外国保险公司以可在菲律宾国内成立全资保险机构。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菲律宾只允许菲律宾国有控股的国家退休基金（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ＧＳＩＳ））承担政府投资项目的保险，并且在１９９４年将该规定

扩展至公用和私营的建设———营运———转让工程。此外，菲律宾现行保险监管法律规

定，凡是在菲律宾境内经营的保险和再保险公司，都必须交付至少１０％的保费给菲律宾

国家再保险公司。

３．证券及其他金融服务

菲律宾允许外国证券公司进入其国内证券市场，但是证券公司的外资比例不能超

过６０％，外资共同基金的董事会必须由菲律宾公民组成。

４．基础电信

菲律宾认为基础电信属于公用事业，并根据菲律宾１９８７年《宪法》关于限制外资企

业投资部分公用事业的规定，不允许外资进入菲国内的卫星通讯服务。同时，菲律宾境

内的基础电信企业的外资股份不得超过４０％，在菲境内从事宽带业务的企业外资不能

控股，提供无线广播网络服务的企业外资不得超过２０％。

此外，电信企业不得雇佣外国员工作为公司总经理，外国员工所占比例不应超过外

资股份比例。

５．广告

菲律宾法律规定，外资在广告企业中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３０％。此外，广告代理机

构的经营管理者必须全部为菲律宾公民。

６．公用事业

菲律宾政府限制从事水、电、通讯、运输等公用事业的企业中的外资比例，规定本国

公民必须控股６０％以上，并且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必须是菲律宾公民。

７．专业服务

菲律宾政府规定，不允许外资或外国公民在菲国内从事工程设计、律师、医药、会计

等专业服务。

８．航运

菲律宾禁止外国船只从事菲律宾国内运输业务。同时，菲律宾还对规定，从事国际

海运业务的企业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４０％。此外，菲律宾《光船租赁法》还规定，菲律

宾船只除临时工外，只能雇佣菲籍员工和管理人员。

３６菲　律　宾



９．快递

菲律宾规定，外国航空快递公司或空运货代只有通过与１００％菲律宾控股的企业签

约或者成立一个由菲律宾控股６０％以上的合资企业才能从事菲国内的快递服务。

１０．零售

菲律宾２０００年《零售法》允许外资在该法生效１０年后成立注册资本不低于２５０万

美元的零售企业，但是外资控股不得超过３０％，从事奢侈品销售的零售企业外资持股不

得超过１０％。外国投资者需要满足互惠要求，只有该国允许菲律宾公民或法人在其国

内经营零售业务时，其公民或法人才能在菲经营零售业。

四、投资壁垒

菲律宾法律允许外国投资者在菲设立合资公司、子公司、分公司和代表机构。菲律

宾规定，在合资公司中的菲律宾股东不得少于５人，不超过１５人，多数股东应是菲律宾

常住居民，合资公司秘书必须是菲律宾公民，菲律宾证交委员会还要求，财务人员也必

须是菲律宾常住居民；分公司在菲律宾开业前，外国母公司必须在菲律宾证交委员会注

册，《公司法》还要求分公司至少在证交委员会储蓄实际市值１０万比索的有价证券，在每

一财政年度开始后的６个月内，分公司必须储蓄实际市值相当其总收入２％（不低于５００

万比索）的有价证券；代表机构必须在菲律宾证交委员会注册，并汇入菲律宾３万美元。

菲律宾对外国投资者设立合资公司、分公司和代表处的上述规定，提高了外资企业

的进入门槛，对外国投资构成了实质性障碍。

根据２００７年菲律宾公布的第７版限制外资项目清单（７ｔｈ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Ｎｅｇ

ａｔｉｖｅＬｉｓｔ，简称ＦＩＮＬ）的规定，大众传媒、林业、工程、医药卫生等行业完全禁止外资进

入。同时，因涉及国家安全、居民健康以及不利于保护中小企业等，菲律宾还对部分行

业的外资投资比例作了限制，包括建筑、维修等行业的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２５％，原

子能开发、土地投资、教育等行业的外资不得超过４０％，武器制造、维修、仓储及分销，危

险化学品及药品、博彩等行业，外资持股比例最高不得超过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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